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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7 号华贸中心 3 号写字楼 34 层  邮政编码 100025 

电话: (86-10） 5809-1000  传真: (86-10） 5809-1100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发行人”）的委托，北京市竞天

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担任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以下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专项法律顾问，并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

下称“《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称“《实

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下称“《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下称“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就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已保证其向本所提供的与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文件资料均是真实、完

整、准确、有效的，不存在重大隐瞒和遗漏。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称“上证所”），

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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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不对有关会计、验资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

书中对有关验资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

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该等数据、报告的内容，

本所以及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准和授权 

（一）董事会的批准 

发行人于 2014年 12月 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本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修改<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二）股东大会的批准 

发行人于 2014年 12月 23 日召开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三）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中国证监会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核发《关于核准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82 号），该批复核准了发行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经依

法取得了应该取得的必要的授权和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发行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及《承销管理办法》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所发行的股票上市尚需获得上证所的审核同意。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及授权事项 

根据发行人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认购方式、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及授权事

项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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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两只以上基金认购股份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

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若发行时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监会行政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对发行对象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终具体发行

对象应由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在获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核准文件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 

（二）发行数量和限售期 

1、发行数量 

（1）根据发行人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

为不超过 203,301,886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的，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进行相应地除权调

整，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主

承销商协商确定。 

（2）根据发行人 2014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5年 4月 27日审议通过的《关于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发行人以 2014

年末股份总数 859,770,27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

（含税）。发行人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调整

为不超过 204,265,402股。 

（3）根据发行人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5年 9月 14日审议通过

的《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

议案》，发行人以 2015年 6月 30日的总股本 85,977.0272万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转增 10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85,977.0272

万股。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完成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408,143,939 股。 

2、限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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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内不得转让。锁定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证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1、根据发行人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0.60 元/股（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

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2、具体发行价格将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公司取得中国证

监会发行核准文件后，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

主承销商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协商确定。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对发行价格进行除权除

息处理。 

3、根据发行人 2014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5年 4月 27日审议通过的《关于北

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发行人以 2014 年

末股份总数 859,770,27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元（含

税）。发行人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10.55元/股。 

4、根据发行人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5年 9月 14日审议通过的

《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

案》，发行人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总股本 85,977.0272 万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转增 10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85,977.0272

万股。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5.28

元/股。 

（四）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215,500万元，用

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 
嘉兴-海宁地区 50MW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42,500 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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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嘉兴-平湖地区 50MW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42,500 42,500 

3 
嘉兴-桐乡地区 50MW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42,500 42,500 

4 
年产 300 万套国 V 高效净化汽车尾气的稀土

催化剂项目 
43,000 43,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45,000 45,000 

合计 215,500 215,500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如发行人已使用银行贷款和自有资金进行了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运作，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发行人将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

对该部分资金予以置换；如实际募集资金数额不足以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需

要，不足部分将由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等其他方式解决。 

（五）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发行人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六）授权事项 

发行人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允许的

范围内，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时间、发行价

格、发行对象的选择； 

2、监管部门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政策发生变化时，或市场条件出现变化时，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通过的发行方案范围之内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包括但不限于对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等进行调整； 

3、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承销商）

等中介机构，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

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和保荐协议、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的投

资协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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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申报材料； 

5、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交

所锁定、上市手续； 

6、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本次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中注册资本、发

行股数等相关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7、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募集资金金额情况，结合当时

公司自身资金状况以及项目情况等因素，在不改变拟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对拟投

入单个或多个具体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 

8、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授权公司

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申报、上市等相关的其他一切事项； 

9、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个月内有效。 

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和《实施

细则》的规定；发行人董事会已获得股东大会的必要授权，有权在股东大会授权

范围内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等及办理本次

发行有关事宜。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人、保荐机构及承销商的主体资格 

1、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2004252758），发行

人住所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 158号；法定代表人为冯焕培；注

册资本为 85,977.0272万元，实收资本为 85,977.0272万元；企业类型为股份有

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生产半导体及

光伏精密设备。一般经营项目：研发、销售：半导体及光伏精密设备；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该企业于 2009 年 4 月 13 日由内资企业变更为

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期限自 2009 年 4月 13日起至长期。 

经核查，发行人自成立至今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根据中国法律及公司章程

需要终止的情形。 

中国证监会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核发《关于核准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82 号），该批复核准了发行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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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2、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中信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中信证券提供的《营业执照》及《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中信证券具有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的资格。 

3、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由中信证券作为承销商承销。 

根据中信证券提供的《营业执照》及《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中信证券具有承销本次发行的股票的资格。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询价及配售过程 

（一）询价及配售的组织工作 

1、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 

2、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就本次发行制定了《北京京运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案》（以下称“《发行方案》”）。 

（二）《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称

“《认购邀请书》”）的发出 

经本所律师见证，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15 年 11 月 13 日向

132 名特定对象（不重复计算相同机构）发出《认购邀请书》。上述特定对象包

括： 

1、发行人截至 2015年 9 月 30日前 20名股东（含 9家证券公司）； 

2、20家基金公司； 

3、16家证券公司（含 9家前 20大股东）； 

4、5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5、发行人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后至询价开始

前，其他向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表达过认购意向的 80 名投资者（不

包括与前述 1-4 项重复的机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报会启动后（2015 年 11 月 12 日）至申购日（2015 年

11 月 18 日）8:00 前，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能源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中海恒信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周雪钦、西藏宝悦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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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深圳新时代运河基金（有限合伙）和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表达了认购意向，主承销商已于 11 月 18 日前向此特定 10 名投资者补充发送

了《认购邀请书》。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共向 142 名特定对象（不重复计算相同机构）发出

《认购邀请书》。上述特定对象包括： 

1、发行人截至 2015年 9 月 30日前 20名股东（含 9家证券公司）； 

2、23家基金公司； 

3、17家证券公司（含 9家前 20大股东）； 

4、5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5、发行人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后至询价开始

前，其他向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表达过认购意向的 86 名投资者（不

包括与前述 1-4 项重复的机构）。 

（三）《申购报价单》的接收 

经本所律师见证，在《认购邀请书》约定的申购时间内，截至 2015 年 11

月 18 日 12 时，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传真方式共收到 26 份《申购

报价单》及其附件，24份《申购报价单》有效。根据《发行方案》及《认购邀

请书》的规定，除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报备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外，其他

认购人参与本次认购需在提交《申购报价单》的同时缴纳保证金。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应在

2015 年 11 月 17 日下午 17:00 时前按以上法规规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

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经核查，北京隆成明润科贸有限公司未能在规定时间内

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在申购截至时间前向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专用账

户中足额缴纳保证金，故认定为无效申购。珠海植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因未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私募基金备案，故认定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单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数量 

（万股） 

申购金额 

（万元） 

1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98  2,700.5013   21,550.00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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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数量 

（万股） 

申购金额 

（万元） 

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50  2,930.0000   21,975.000000  

3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08  2,722.7723   22,000.000184  

 7.81  2,816.9015   22,000.000715  

 7.35  2,993.1973   22,000.000155  

4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20  3,024.0000   21,772.800000  

5 北京隆成明润科贸有限公司  6.00  3,600.0000   21,600.000000  

6 珠海植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40  2,915.0000   21,571.000000  

7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50  3,020.0000   22,650.000000  

8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6.00  3,666.0000   21,996.000000  

 5.80  3,793.0000   21,999.400000  

 5.30  4,150.0000   21,995.000000  

9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88  2,855.3299   22,499.999612  

 7.00  3,357.1426   23,499.998200  

 6.50  3,769.2307   24,499.999550  

10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8.73  4,581.9014   39,999.999222  

11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7.86  2,748.0000   21,599.280000  

12 周雪钦  6.54  3,300.0000   21,582.000000  

13 北京鼎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7.80  2,770.0000   21,606.000000  

14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08  2,858.9108   23,099.999264  

15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29  2,599.5200   21,550.020800  

 7.37  2,924.0200   21,550.027400  

 6.91  3,118.6800   21,550.078800  

16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89  3,193.0333   21,999.999437  

 5.51  9,386.5699   51,720.000149  

17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81  2,824.0000   22,055.440000  

 7.51  4,020.0000   30,190.200000  

 7.01  6,760.0000   47,387.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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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数量 

（万股） 

申购金额 

（万元） 

18 
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 

 8.35  2,635.0000   22,002.250000  

19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06  3,055.0000   21,568.300000  

 6.08  4,733.0000   28,776.640000  

2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00  5,387.5000   43,100.000000  

21 安徽中安资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8.35  2,635.0000   22,002.250000  

2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85  3,433.1210   26,949.999850  

 7.38  7,432.2493   54,849.999834  

 7.13  13,295.9326   94,799.999438  

23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42  4,529.5203   24,550.000026  

24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7.02  3,069.8006   21,550.000212  

 6.89  3,127.7214   21,550.000446  

 6.70  3,216.4180   21,550.000600  

25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0  2,920.0000   21,900.000000  

 7.20  3,055.0000   21,996.000000  

26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7.28  4,000.0000   29,120.000000  

 5.51  8,000.0000   44,080.000000  

 合计 - 105,598.3623 727,849.297984 

（四）确定发行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2015 年 11 月 18 日 12 时申购结束后，发行人与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根据有效申购的簿记建档情况和《发行方案》规定的配售原

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7.88 元/股，9 家有效申购的特定投资者为获配对象。 

经过上述询价程序，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情况

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 50,761,420 399,999,989.6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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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月） 

公司 

2 
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 

27,921,637 220,022,499.56 
12 

3 
安徽中安资本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27,921,637 220,022,499.56 
12 

4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347,742 215,500,206.96 12 

5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7,918,781 219,999,994.28 12 

6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314,719 230,999,985.72 12 

7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4,695,431 430,999,996.28 12 

8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347,716 215,500,002.08 12 

9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8,074 1,954,823.88 12 

合计 273,477,157 2,154,999,997.16 - 

2015 年 11 月 19 日，发行人向上述 9 名发行对象发出《北京京运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以下称“认购协议”）。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已收回有效认购协议 9份。 

本所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

资金额均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

发行方案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认购合同》、《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构成

认购股份的协议性文件，内容和形式符合《实施细则》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

发行询价及配售程序、方式及结果均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承

销管理办法》的规定；发行人询价及配售过程中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均真实、合

法、有效。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款认缴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出具的《关

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5]第 41120013 号），

截至 2015 年 11 月 24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9 名认购对象所缴纳的实际募

集资金总额为 2,154,999,997.16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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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7,042,998.53元。募集资金净额中 273,477,157.00元为新增注册资本，其

余 1,853,565,841.53元计入资本公积。 

六、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 

根据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安徽中安资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泓

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

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共 9 家投资者，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发行对象获得配售股份的锁定期限均为

12个月。 

根据本次发行对象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属于发

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发行人本次 9 名发行对象中，最终配售对象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家投资者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

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

最终配售对象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家投资者以

公募产品认购以公募基金产品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故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

备案手续；最终配售对象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安徽中安资本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5 家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的相关规定完成登记和备案程序。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

议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应该取得的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发行的发行人、保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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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承销商均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申购报价单》的接收、《缴款通知函》的发出、

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认等事宜，均由本所律师见证。本次发行过

程中所涉及的发行对象、询价及配售过程及其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行对象、发行过程及发行结果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发行的股票

上市尚需获得上证所的审核同意。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副本若干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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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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